
张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查询婚姻

登记档案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婚姻登记档案查询

二、设定依据：《婚姻登记条例》《婚姻登记工作规范》《婚

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三、申请条件： （一）婚姻登记处具有管辖权；

（二）婚姻当事人持有合法身份证件；

（三）婚姻当事人因故不能亲自前往查阅的，可以办理授权

委托书，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

（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和安全部门为确认当事

人的婚姻关系，持单位介绍信；

（五）律师及其他诉讼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持受理案件的

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及本人有效证件；

（六）其他单位、组织和个人要求查阅婚姻登记档案的，婚

姻登记档案保管部门在确认其利用目的合理的情况下，经主

管领导审核。

四、办理材料：（一）婚姻当事人持有合法身份证件，可以

查阅本人的婚姻登记档案；婚姻当事人因故不能亲自前往查

阅的，可以办理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委托书应



当经公证机关公证；

（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和安全部门为确认当事

人的婚姻关系，持单位介绍信可以查阅婚姻登记档案；律师

及其他诉讼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持受理案件的法院出具的

证明材料及本人有效证件可以查阅与诉讼有关的婚姻登记

档案；

（三）其他单位、组织和个人要求查阅婚姻登记档案的，婚

姻登记档案保管部门在确认其利用目的合理的情况下，经主

管领导审核，可以利用。

五、办理地点：张店区南西四路 43 甲 2 号

六、办理机构：张店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

七、收费标准：无

八、办理时间：8:30-12:00 13:30-17:00

九、联系电话：0533-2150381

十、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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